
编 制 说 明

一、关于 2021 年全省和省本级财政预算执行情况

（一）财政收支数据口径。《贵州省 2021 年预算执行情况和 2022 年预算草案》所列各项收支执

行数，均为截至2021年 12月 31日快报数。待决算编制完毕后，收支执行数会略有变化，届时再报告。

（二）一般公共预算收支完成情况。全省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完成 1969.51 亿元，为预算的 108.6%，

增加 182.71 亿元，增长 10.2%，增幅为 2015 年以来最高，圆满完成省委省政府确定的目标任务。全

省一般公共预算支出 5590.15 亿元，减支 149.35 亿元，下降 2.6%，剔除上年一次性收入安排的支出

297 亿元（其中新增一般债券 44 亿元、特殊转移支付 148.32 亿元、脱贫攻坚补短板资金 57.87 亿元、

疫情防控及应急救灾等中央一次性补助 46.81 亿元），同口径增长 2.7%。省本级一般公共预算收入

完成 620.86 亿元，为预算的 129.94%，增收 150.11 亿元，增长 31.9%。省本级一般公共预算支出完

成 1134.39 亿元，减支 29.97 亿元，下降 2.6%，剔除上年一般债券安排的易地扶贫搬迁建设和还本、

极贫乡（镇）子基金还款、交通领域化债等一次性支出 291.4 亿元，同口径增长 29.9%，主要是“四

化”及生态环保基金在省级列支带动。

（三）政府性基金预算收支完成情况。全省政府性基金收入完成 2380.7 亿元，为预算的 96.6%，



增加 333.47 亿元，增长 16.3%，主要是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收入增加 246.54 亿元。全省政府性基金

支出完成 2678 亿元，减少 155.19 亿元，下降 5.5%，主要是新增专项债券和抗疫特别国债安排支出

减少。省本级政府性基金收入完成 180.23 亿元，为预算的 93.1%，增加 48.43 亿元，增长 36.7%，

主要是车辆通行费收入增加 55.46 亿元。省本级政府性基金支出完成 247.53 亿元，增加 15.52 亿元，

增长 6.7%，主要是车辆通行费安排的支出增加。

（四）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收支完成情况。全省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收入完成 197.27 亿元，为预算

的 104.9%，减收 143.42 亿元，下降 42.1%。全省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支出完成 100.17 亿元，减少 125.36

亿元，下降 55.6%。省本级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收入完成 110.03 亿元，为预算的 110%，减少 130.36

亿元，下降 54.2%。省本级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支出完成 50.5 亿元，减支 90.91 亿元，下降 64.3%。

全省和省本级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收支减少，主要是 2020 年转让贵州高速公路集团股权 150 亿元为一

次性收入，2021 年无此因素，收支相应减少。

（五）社会保险基金预算收支完成情况。2021 年全省社会保险基金收入 1568.47 亿元，为预算

的 103.9%，增加 261.48 亿元，增长 20%。全省社会保险基金支出 1322.42 亿元，为预算的 100.4%，

增加 102.88 亿元，增长 8.4%。省本级社会保险基金收入 668.48 亿元，为预算的 108.1%，增加 183.29

亿元，增长 37.8%。省本级社会保险基金支出 531.33 亿元，为预算的 98.2%，增加 26.56 亿元，增

长 5.3%。全省和省本级社会保险基金收入增幅较大，主要是 2020 年为应对新冠肺炎疫情对企业产生



的影响，我省坚决执行社保费减免缓政策，基金收入基数较低。

（六）预算稳定调节基金补充动用情况。为强化预算约束，规范超收收入管理，逐步建立跨年度

预算平衡机制，比照财政部做法，我省从 2007 年起建立了省级预算稳定调节基金，年度中除因政策

性增支以及省委、省政府确定的重点支出外，原则上不办理追加支出事项，对确需追加的支出，严

格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预算法》及实施条例的规定编制预算调整方案，提请省人大常委会审议批

准后执行。当年省本级超收收入、新增财力和结余等,一并按规定全部补充省级预算稳定调节基金，

作为省本级政府预算储备，次年动用平衡年初预算。近年来，省级预算稳定调节基金发挥了“以丰

补歉，盈余填亏”的重要作用。2021 年初预算动用省级预算稳定调节基金后，结存数为 182.47 亿元，

年度中未动用。年度终了，将 2021 年省本级超收收入、国有资本经营预算调入资金、新增财力和结

余等共计 354.54 亿元，按规定全部补充省级预算稳定调节基金。补充的预算稳定调节基金，拟按规

定动用后用于平衡 2022 年年初预算，主要用于支持“四化”建设和“三大战略”，以及教育、卫生、

社保等基本民生保障等领域。

二、关于 2022 年全省和省本级财政预算草案编制的情况

（一）编制原则及口径。

1.一般公共预算。2022 年全省和省本级预算编制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

指导，全面贯彻党的十九大和十九届历次全会精神、省委十二届历次全会精神，弘扬伟大建党精神，



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视察贵州重要讲话精神，认真落实中央和省委经济工作会议精神，坚持稳中

求进工作总基调，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融入新发展格局，按照“一二三四”发

展思路，围绕“四新”主攻“四化”，全面深化改革开放，坚持创新驱动发展，坚持以供给侧结构

性改革为主线，统筹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统筹发展与安全，继续做好“六稳”“六保”工作，

持续改善民生。着力提升财政政策效能，更加注重精准、可持续，落实新的减税降费政策，遵循“统

筹兼顾、勤俭节约、量力而行、讲求绩效、收支平衡”的原则，增强全省重大战略任务财力保障，

助推经济运行在合理区间，坚定不移推动高质量发展取得更大成效，以优异的成绩迎接党的二十大

和省第十三次党代会胜利召开。

2022 年全省一般公共预算收入按增长 5%的预期目标安排，为 2068 亿元左右。全省一般公共预

算支出按 5300 亿元安排（含中央提前下达各项补助相对固定部分），比 2021 年年初预算 4950 亿元

增加 350 亿元，增长 7%。年度预算执行中，中央非固定专项补助下达后，实际支出还会增加。

2022 年省本级一般公共预算收入按增长 5%的预期目标安排，为 651.9 亿元左右，加上中央提前

下达的转移支付、新增一般债券、调入资金、动用预算稳定调节基金、上年结转收入，以及市县上

解省级资金等，省本级收入合计为 3925.94 亿元。省本级一般公共预算支出为 1273.12 亿元（其中

省级财力安排 985.16 亿元、中央转移支付在省级列支 287.96 亿元），比 2021 年年初预算增加 149.75

亿元，增长 13.3%，加上省对市县相对固定补助支出、上解中央支出、债券还本支出和结转资金安排



支出等，省本级支出总计为 3925.94 亿元。收支平衡。

2.政府性基金预算。政府性基金预算根据基金项目收入情况和实际支出需要，按基金项目编制，

做到“以收定支”。2022 年全省和省本级政府性基金预算在剔除上年一次性、政策性因素影响后，

按当年基金预计收支规模汇总编制。汇总代编全省政府性基金预算收入 2224.36 亿元，减少 156.34

亿元，下降 6.6%，主要是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收入预计减少。2022 年省本级政府性基金预算收入建

议安排 194.18 亿元，增加 13.95 亿元，增长 7.7%。加上中央补助、地方政府新增专项债券收入、上

年结转收入、调入资金等 410.82 亿元，收入总计 605 亿元。按照“以收定支”的原则，省本级政府

性基金预算支出建议安排 233.17 亿元，增加 66.54 亿元，增长 39.9%，主要是新增专项债券收入安

排支出增加。加上省对市县转移支付支出、地方政府新增专项债券转贷支出、结转支出、调出资金

等 371.83 亿元，支出总计为 605 亿元。收支平衡。

3.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国有资产法》《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试行

国有资本经营预算的通知》（黔府办发〔2008〕24 号）和贵州省省属企业国有资本收益管理办法等

规定，全省和省本级 2022 年国有资本经营预算遵循“收支平衡、不列赤字”的原则编制。收入预算

根据应上交的省属国有资本收益编制，应上交的国有资本收益，按照企业年度合并财务会计报告反

映的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扣除以前年度未弥补亏损和按规定提取的法定公积金)和规定的

上交比例计算核定；净利润不足 50 万元（含 50 万元）以及省委、省政府有明确规定的，当年免交



国有资本收益，亏损企业不上交。2022 年省本级收入预算建议安排 109.39 亿元，减少 0.64 亿元，

下降 0.6%，主要是按规定划转 10%的国有股权充实社保基金后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收入下降。加上上

年结转收入、中央补助等 12.04 亿元，收入总计 121.43 亿元。按照“收支平衡、不列赤字”的原则，

支出预算建议安排 63.57 亿元，增加 3.61 亿元，增长 6%，主要用于解决国有企业历史遗留问题及改

革成本支出、新型工业化基金注资以及省委、省政府既定政策安排的省属国有企业战略性重组资本

金注入等事项。加上调入一般公共预算统筹资金、省对市县的补助，以及结转支出等 57.86 亿元，

支出总计 121.43 亿元。收支平衡。

4.社会保险基金预算。按照“收支平衡”的原则，2022 年省本级社会保险基金收入预算建议安

排 678.36 亿元，增加 9.88 亿元，增长 1.5%。省本级社会保险基金支出预算建议安排 563.28 亿元，

增加 31.96 亿元，增长 6%，主要是待遇正常增长。当年结余 115.08 亿元，年末滚存结余 1121.2 亿

元。

（二）省本级预备费安排情况。根据《预算法》关于“各级一般公共预算应当按照本级一般公

共预算支出额的 1%至 3%设置预备费”的规定，2022 省本级预备费安排 15 亿元，占省本级一般公共

预算支出的 1.2%左右。

（三）一般公共预算调入资金 108.13 亿元情况。2022 年，省本级政府性基金预算调入一般公



共预算 69.23 亿元，主要是市县按规定上解的土地增减挂钩资金，调入一般公共预算用于偿还到期

的易地扶贫搬迁本息；国有资本经营预算调入一般公共预算 38.9 亿元，其中：一是按规定将省本级

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收入的 35%调入一般公共预算 38.29 亿元，统筹用于保障和改善民生。二是根据省

政府决定，调入一般公共预算 0.61 亿元基数，用于安排破产企业社区管理机构“属地化”管理经费。

三、其他需要说明的事项

（一）完善预算编制方法。根据《预算法》及其实施条例、中央关于预算公开的有关规定，以

及审计、巡视等提出的整改要求，为进一步编实编细年初预算，省本级一般公共预算、政府性基金

预算、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支出全部按省本级列支和补助市县两个维度分别编制，并区分已落实市县

和未落实市县转移支付补助数。专项转移支付按规定分地区、分项目编制，进一步提高预算透明度。

（二）深入推进零基预算和预算绩效管理情况。2022 年，省级严格按照“一个聚焦、两个严格、

五个挂钩”的原则，从严、从紧开展预算审核，即：聚焦省委、省政府重大决策部署；严格落实过

“紧日子”的要求、严格把关项目质量；预算审核与项目准备情况、预算执行情况、审计意见、绩

效评价结果、预算评审结论挂钩。按照“一二三四”发展思路，围绕“四新”主攻“四化”，全力

保障中央和省委、省政府中心工作，根据高质量发展和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要求，继续深入实

施“零基预算”和“预算绩效”管理，打破部门固有分配格局，以项目为导向，进一步创新财政资



金投入方式，提高财政资金使用效率，强化预算绩效目标制定和绩效评价结果运用，充分聚焦省委、

省政府中心工作，集中财力支持实施乡村振兴、大数据、大生态三大战略行动，重点保障新型工业

化、新型城镇化、农业现代化和旅游产业化以及基本民生等领域，加大对整体提升教育和卫生健康

水平攻坚行动、交通水利基础设施建设“五年计划三年实施”等重点项目支持力度。

（三）压缩一般性支出情况。按照牢固树立过“紧日子”思想，大力压减非重点、非刚性等一

般性支出的要求，今年省级继续压减党政机关行政经费 6%，机关事业单位公用经费 15%、一般性支

出平均 18%，共计压减 2.52 亿元，压减的资金用于保障重点领域支出。


